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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 

 

2016 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  

 

在 零一 四 十五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 ，委員希

望知道更多 關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和 轄 各分

科學院主席的選舉程序的資料 現向法案委員會提供相關補充

資料，並重申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(專科學院 ) 2016 醫生註

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 的立場  

 

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 

 

專科學院是 據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條例 (第 419 章 ) 立的

法定組織，按照專業自主原則運作 專科學院 權在本港組

織 監察和評 所 醫學專科訓練，並頒授 關資格， 時負

責提供延續醫學教育 專科學院是香港唯一 表專科醫生的法

定組織 由於專科學院負責為專科醫生訂定標準和確認他們的

質素，因 在香港醫務委員會 (醫委會 ) 重要的 表性 現

時，專科學院共 15 間分科學院和大約 7,400 院士，而

港約 14,000 註冊醫生 (包括專科醫生 )  

 

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  

 

第 419 章第 9 條訂明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的組 專科學院院

務委員會 26 委員，包括  

 

(a)  6 幹 (主席 一般 務副主席 教育及考試 務副

主席 譽秘書 譽司庫和編輯 )  

(b )  15 分科學院院長 (當然委員 ) 及  

(c)  5 選任院務委員 (不得超過一 來自 一間分科學院

為選任院務委員 )  

 

每 院務委員會委員都是 過 開和 透明度的程序選

出來的 據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規例 (第 419B 章 )第 8 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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幹 須由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的 員提 和選出，而五

選任的院務委員會委員須由 體院士提 和選出 15 分科

學院主席是 據各間分科學院的章程選出的當然委員 (詳情載

於 文 ) 由於每間分科學院的院士人數不 ，由少於 200 人

至多於 1,600 人不等，院務委員會的現 設計 所 分科學院

(不論規模大 )在院務委員會的 表人數相等  

 

分科學院理 會和主席的選舉  

 

15 間分科學院由各自的理 會管理 理 會主席及委員的選

舉按照個別分科學院的憲章 (組織大綱及章程 附例等 )進行

所 分科學院的理 會委員都經選舉選出  

 

分科學院主席經 體院士選舉產生  (11 間分科學院包括香港

社會醫學學院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 香港

眼科醫學院 香港骨科醫學院 香港耳鼻喉科醫學院 香港兒

科醫學院 香港病理學專科學院 香港 科醫學院 香港精神

科醫學院和香港 射科醫學院 )，或是由經選舉選出的分科學

院理 會推選出來 (4 間分科學院包括香港麻醉科醫學院 香

港牙科醫學院 香港婦產科學院和香港外科醫學院 )  

 

們想指出，各間分科學院的憲章都已為 院士所知悉和接

納 分科學院的憲章經會員大會討論和投票後可予修訂 因

，每間分科學院的院士 主席的選舉過程都 最終決定

權 為了維護專業自主， 點必須予 重  

 

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的 員組合載於附件 (見英文版本 )  

 

法案委員會會 最近討論的 項  ─ 擔任醫委會委員的專科
學院 表的提 和選舉  

 

在最近的法案委員會會 ， 些立法會 員 專科學院現行

的運作 所誤解 現藉 機會作出澄清，並重申專科學院 醫

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 的立場  

 

人指稱專科學院的 表在 府的影響 行 必須明確指

出， 關指稱絕 不能接受，而且 屬失實，更 專科學院及

分科學院的獨立性和專業及學術自主造 損害 專科學院的

獨立性和專業自主受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條例 (第 419 章 )所

http://www.medicine.org.hk/hkcfp
http://www.medicine.org.hk/hkcpaed/home.htm
http://www.medicine.org.hk/hkcpaed/home.htm
http://www.hkcpath.org/
http://www.medicine.org.hk/hkcp/home.htm
http://www.medicine.org.hk/hkcp/home.htm
http://www.hkcr.org/
http://www.hkca.edu.hk/
http://www.hkcog.org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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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，專科學院的院務委員會也一直奉行 個原則 如 們

早前提交法案委員會的文件所述， 獲委任為醫委會委員的

專科學院 表是由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提 和選出的 他們都

是獨立的專業人士，可 表專科醫生和病人的權益  

 

專科學院歡迎 府增加醫委會四 業外委員的建 ，並接納

府提出，把 現時由專科學院提 的醫委會委任委員，轉為

由專科學院選出的醫委會委員的建 據專業自主的原

則， 們支持 府的建 ，讓專科學院自行決定如何選出

擔任醫委會委員的 表 據 關專科學院的法例，專科學院

權自行制訂規管 選舉和運作的規則／規例 必須再次強

調，現時專科學院 不論規模大 的方式選出 表來擔任醫委

會委員， 各間分科學院來說， 是 的做法，原因是每間

專科學院 市民都 樣 重大的貢獻 若進行 體普選，院士

人數較少的分科學院的權利或會被削弱，讓院士人數較多的分

科學院主 選舉  

 

專科學院 意，醫委會選任委員與委任委員的比例應維持

1:1 由於 府建 把 現時由專科學院提 的委任委員轉

為 由專科學院選出的委員， 樣做已經可 比例維持於

1:1 方案直接而實在，因 們認為值得支持而無需要 求

他方案  

 

把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與 他非法定組織的選舉程序直接作

出比較，做法並不恰當 專科學院是監管大學 程度醫學培

訓的唯一法定組織， 表性與 間大學相若 專科學院是一

個法定組織，獲賦權為專科醫生訂立標準，並確保專科醫生的

質素／安 作業，因 ，醫委會應 來自專科學院的 表  

 

希望 資料 助法案委員會了解專科學院院務委員會的選

舉程序， 及專科學院 2016 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

的立場  

 

 

零一 五 日  






